
临时用地耕地占用税缴纳办理手续通知

玉溪机场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：

    你单位申请办理的 玉溪机场高速公路(红塔区研和至江川区江城）工程第四批临时用地延期 手续已经我局批准，批准文号： 玉自然资临复〔2026〕4号 。经批准的临时用地面积 1.2781 公顷，其中耕地 0.9056 公顷（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0.4695 公顷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》《云南省贯彻落实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》等规定，请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持相关批准文件复印件（带原件审核）到临时用地项目申请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耕地占用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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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26年 6 月 5 日

